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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铸造行业准入公告管理

办法的通知 

  

                                                        

工信部装〔2013〕375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为加强铸造行业管理，做好铸造行业准入公告管理工作，根据《铸造行业准入条件》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13 年第 26 号），我部组织制定了《铸造行业准入公告管理办法》。

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3年 9月 30日 

 

    （联系电话：010-68208131) 

 

 

 

铸造行业准入公告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铸造行业准入管理，做好《铸造行业准入条件》（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告 2013 年第 26 号）符合性审查及准入公告的实施管理工作，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

管部门（以下简称省级工业主管部门）负责本地区铸造企业准入公告申请的受理、审核、复

核、现场查验、材料报送工作，监督检查企业准入条件保持情况，并配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做

好申请企业的现场抽查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根据省级工业主管部门的申报负责准入公告的

管理工作。 

    第三条 各省级工业主管部门在开展本地区铸造企业准入公告实施工作中，可结合

本地铸造产业发展实际情况及相关产业政策，参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的《铸造行业准入条

件》，制定更加严格的《地方铸造行业准入条件》或实施细则，并据此开展对本地区铸造企

业准入公告申请企业的审核工作。 

第二章 申请与审核程序           

    第四条 申请准入公告的铸造企业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综合厂铸造车间以具备法人资质的总公司提出申请）； 

    （二）布局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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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无国家规定应淘汰的落后生产工艺、装备； 

    （四）企业自查符合《铸造行业准入条件》具体要求； 

    （五）申请之日前 2 年内无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 

    第五条 申请准入公告的铸造企业应登录“铸造企业准入公告申报平台”（网址：

www.foundry.com.cn），网上填报相关材料；同时向当地工业主管部门提出准入公告申请并

按照要求提交《铸造企业准入公告申报书》（见附件）。 

    企业应对申请材料真实性负责。 

    第六条 《铸造企业准入公告申报书》包含以下材料： 

    （一）企业基本信息表； 

    （二）铸造企业准入公告申请表； 

    （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四）企业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复印件； 

    （五）企业上一年度（或/及近三年最高销售额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含资产负债表、

损益表、现金流量表）； 

    （六）质量管理体系有效证明文件； 

    （七）企业上一年度环境监测报告； 

    （八）企业有害工种人员最近一次体检有效证明； 

    （九）2013年 12 月 31 日后新（扩）建铸造企业须提供项目环境保护和职业健康安

全防护设施“三同时”验收文件复印件； 

    （十）其他证明文件（如环境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有效证明文件；企

业能源审计报告等）。 

     第七条 各省级工业主管部门制定具体实施细则，负责本地区准入公告申请企业

的审核管理工作，受理企业网上及纸质材料申报、材料审核、现场复核工作，并将经审核符

合准入条件要求企业的申报材料报送工业和信息化部。 

    第八条 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组织对各省级工业主管部门报送的准入公告企业进行

抽查。 

第三章 准入公告管理 

    第九条 经省级工业主管部门审核符合准入条件的企业，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上

进行公示（10 个工作日）。公示结束后，工业和信息化部根据省级工业主管部门审核意见

和公示意见等进行认定，经认定符合准入条件的企业以公告方式向社会发布。 

    第十条 列入公告的企业，应严格按照准入条件要求组织生产经营活动，每年开展

一次自查，于 3 月 31 日前登录“铸造企业准入公告申报平台”报送上一年度准入符合性基

本材料，并形成自查报告，于 4 月 30 日前将自查报告报送省级工业主管部门。 

自查报告是监督检查企业保持准入条件情况的重要依据，应说明以下情况： 

    （一）企业上年度生产经营情况； 

    （二）法人代表、股权或资本金、资质、主要产品品种及生产能力等变更情况； 

    （三）企业上年度生产经营中贯彻《铸造行业准入条件》相关准入条款保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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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条 各省级工业主管部门组织相关部门对公告企业保持准入条件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审查企业自查报告。每年 6 月 30 日前将上年度监督检查结果报送工业和信息化部。 

    第十二条 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视情况开展抽查，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正在申请公告

企业或已公告企业有不符合规定情形的，可向各级工业主管部门举报或投诉。 

    第十三条 工业和信息化部对公告企业实施动态管理，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经确认

后撤销其准入公告资格。 

    （一）不能保持准入条件； 

    （二）申报相关材料有弄虚作假行为； 

    （三）拒不接受监督检查； 

    （四）有重大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产业政策和规划要求行为的； 

    （五）发生重大质量事故、环境污染事故和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 

    工业和信息化部拟撤销准入资格的，提前告知省级工业主管部门和企业，听取其陈

述和申辩，并组织专家对企业陈述和申辩情况进行论证，决定是否撤销公告资格。 

    被撤销公告的企业，2 年内不得申请准入公告。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香港、澳门、台湾地区除外）所有

类型的铸造生产企业。 

    第十五条 受理准入公告申请不得向申请企业收取费用。 

    第十六条 各级工业主管部门可制定相关政策，对准入公告企业优先予以支持。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13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